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8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088037號
訴願人：林o萱           台南市永康區oo路oo號o樓之o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2月20日投環局綜字第1140003818號函裁處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處分。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13年9月18接獲民眾陳情，於南投縣竹山鎮oo段ooo地號土地雜草木叢生、孳生蛇類，環境雜亂之情形，經原處分機關113年9月23日前往稽查，確實土地雜草叢生，高度已超過50公分未修剪，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0月1日以投環局綜字第1130025606號函請訴願人於文到一個月內完成改善，原處分機關113年11月12日前往復勘，該土地環境雜亂之情形仍未完成改善，再於113年11月25日以投環局綜字第1130031133號函，請訴願人陳述意見。訴願人未於通知期限113年12月6日前提出陳述意見，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原處分機關以114年2月20日投環局綜字第1140003818號函裁處新臺幣1,200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114年3月24日提出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訴願人陳述略以：「申請退還已繳納的罰鍰新臺幣1,200元整。
    本案土地依據現行狀況並無分割，且在下所分到的地不靠近民
    宅。」。
二、按民法第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
    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
    記，始得處分其物權。」；又「分割共有物之判決係形成判決，
    於判決確定時即生分割之效力，各共有人不待登記或交付即取
    得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縱土地登記簿上尚未為分割登記或
    分割登記後，地政機關就每筆土地仍誤登記為共有，均不受影
    響。」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19號亦著有判決；另行政程
    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按書面行政處
    分之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係屬法定應記載事項。為
    使受處分人知所遵照及憑以提出救濟，裁罰性質之書面行政處
    分自須具體記載行為人違規之主要事實，方符合法定程式，若
    其事實有欠缺或不完整之瑕疵，而無從認定是否與所依據法令
    規定之要件相合致者，顯影響結論（主旨）之成立，自屬違反
    明確性原則，即達到違法應予撤銷之程度。」(臺中高等行政法
    院101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
三、查南投縣竹山鎮oo段ooo地號土地之分割共有物訴訟(臺灣南
    投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oo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
    年度上字第ooo號)，依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9月30日民
    事判決確定證明書所示，業於110年4月16日確定。按分割共
    有物之判決係形成判決，於判決確定時即生分割之效力，各共
    有人不待登記或交付即取得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是以oo
    段ooo地號土地，各共有人不待登記或交付，110年4月16日
    即取得所分割部分土地之單獨所有權。原處分機關113年10月
    1日投環局綜字第1130025606號函略以「主旨：有關民眾反映
    台端所有土地(南投縣竹山鎮oo段ooo地號)，雜草叢生有蛇
    出沒一案……說明：一、依據113年9月18日民眾陳情案件辦
    理。」、114年2月20日投環局綜字第1140003818號函說明二
    載「台端所有土地(本縣竹山鎮oo段ooo地號)經獲民眾檢舉
    雜草木叢生、孳生蛇類，環境雜亂之情形」，係未依據oo段ooo
    地號土地裁判分割後地號土地、行為人情況，查明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之地號土地及行為人，而係以裁判分割前oo段ooo地
    號土地及全體公同共有人為行為人，顯有悖於上揭法條及判決
    意旨；且訴願書亦載：「在下所分到的地不靠近民宅」，卷附林
    ○連陳述書：「113年11月25日以投環局綜字第1130031133號
    函附件所稱土地，非本人所有」；林○嫺、林○穎陳述書略以：
    土地持有範圍，並非竹圍住宅旁雜草叢生地段」；甚且楊○梅、
    林○帆、林○騏、林○謙陳述書亦略以「檢舉之地號為ooo(6)
    土地，法院已有判決分割後為林○賢所屬」，亦均表示處分書所
    稽查地點與實際情況未符，是以本案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確切
    行為人，實有查明之必要，本案原處分機關應按上開規定意旨，
    查明並另為適法之處分，以符法制。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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